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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視文憑和學歷。 

二、目前學生就讀各教育階段學校之機會已甚充足；惟近年來隨著時代與經濟的變遷，雙薪家庭已

成為家庭結構中之主流，雙薪家庭的父母在工作時間拉長、經濟狀況改善、期望孩子比自己

強、不希望孩子輸在起跑點等因素之交互作用下，開始將子女託付予「安親班」、「才藝班

」與「補習班」等。因此，少子化後對子女期望提高、明星學校與士大夫觀念未改等，才是

學生課業壓力未減之重要因素。 

三、九年一貫課程為了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，將國小原有的 11 科、國中原有的 22 科整併為 7 大學

習領域，無論是在課程上、作業繳交上、考試的準備上，皆降低了學生學習上的負擔。再者

，國中基測之命題機制會避免試題出自民間參考書版本，所以學生不需要每天寫數張考卷，

更不需要為升學而熬夜或是到處補習，懂得閱讀課外讀物、活用知識才是準備考試的利器，

參考書、測驗卷並非學習的必備教材，也不需過度練習，只要熟讀理解任一版本則足以應考

。「精讀一本教科書，廣泛閱讀相關課外書」，才是最好且正確的學習方式。本部將持續透

過精進教學計畫補助之校長、主任、教師、家長研習，向學校、教師、家長宣導正確之學習

方式，俾教師、家長教導學生進行正確之學習，避免因錯誤的學習觀念與方式造成不必要之

學習負擔。 

四、本部推動之「擴大高中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」，已逐年擴大高中、高職及五專免試入學

比率及名額，可紓緩國中學生升學考試壓力。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，103 學年度起

，至少 75%之國中學生將可免經升學考試進入適合其就讀之高中（職）、五專，可有效引導

國中教學正常化，並同步消除學生升學壓力。 

五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旨在引導國中小教育「回歸正常化」，讓學校回歸依課程綱要規範之

學習領域及節數排課、落實發展本位課程，以及重視進用專長教師並依教師專長排課，讓教

師回歸按照課表授課，不再挪用或借用藝能活動課程，並重視學生之適性輔導以及補救教學

，俾達成培養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國民教育目的。 

六、教育理念與措施的實施及成效，需賴家長與教師、學校共同努力，才能為孩子建構出健康的求

學環境。教育理想是與整個社會之價值觀息息相關且環環相扣，若不轉化文憑主義的觀念，

若無法堅持教學正常化的理念，則均會對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之改革產生阻力。感謝委員

對國民教育的關心，敬表謝忱！ 

（四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大臺北新劇院計畫進度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1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2-86） 

林委員就文建會辦理之大臺北新劇院計畫進度提出相關質詢乙案，經交據本院文化建設委員

會（以下簡稱文建會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提高大臺北新劇院計畫財務可行性，以吸引民間機構投資意願，經文建會與新北市政府多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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溝通討論，目前雙方已達成共識，除由文建會委託新北市政府代辦 BOT 外，並有限度開放計

畫基地興建住宅。 

二、為顧及新板橋車站特定專用區整體發展，文建會委託顧問廠商參照交九京站 BOT 營運經驗，

針對基地開放住宅比例進行財務評估。依據評估結果，扣除本業劇院量體，當附屬事業量體

中住宅比例達 30%時，本計畫即具財務可行性。文建會並依據該財務評估結果函請新北市政

府協助辦理後續都市計畫變更作業，並於 100 年底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。 

三、目前文建會刻正與新北市政府就劇院營運模式、後續雙方合作方式、推動策略等議題進行研商

討論，俟雙方確認釐清相關議題後即可修正計畫。依目前辦理進度，預計 101 年 6 月底前將

完成計畫修正作業，並與新北市政府簽訂代辦協議書，委由該府辦理後續招商與履約管理作

業。 

（四十八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「台灣的駐星代表近期即將異動，現

任代表史亞平即期調回國內在部內襄助辦事，以新加坡與台灣

多年來的特殊友誼，這樁傳聞不斷、事非尋常的人事調動，凸

顯的是在外交休兵政策下的馬政府，不僅無建設性外交，甚至

還造成崩盤式的外交。外交是主權的重要特徵，如此不明不白

的官官相護，非但傷害了口口聲聲要捍衛國家主權的馬英九總

統，更破壞了兩國之間的信賴關係。本席認為，外交部必須把

整起事端的來龍去脈向國人清楚交代，否則必須有人下台負責

」一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28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2-57） 

有關李應元委員對上述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政府對於少數外交人員發生個人操守不佳之個案，感到十分遺憾。外交部一向重視外交人員、

尤其是駐外館長應有的素養及領導風格、品德，目前已加強外館會計稽核、館長考核及派遣

訪視團等機制，全面強化管理及內控。 

二、(一)駐新加坡代表處係我重要駐外機構，政府對於其代表之遴選向來極其慎重，除通盤考量業

務需要、駐外整體高階人力運用、駐外任期等因素，亦考量當事人所具外交資歷，予以

調派安排。 

(二)駐新加坡史前代表亞平係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，74 年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及

格，於擔任駐新加坡代表前曾任本部人事處副處長、禮賓司副司長、駐澳大利亞代表處

組長、駐澳大利亞代表處副代表。伊曾任簡任第 12 職等至第 13 職等副代表，係資深外

交人員，並曾擔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，以其外交資歷及歷練，擔任駐新加坡代表應屬妥

適。 


